
宜蘭縣政府財政稅務局

110年 1-6月處理人民陳情案件分析及檢討報告

壹、前言

    財政為庶政之母，租稅則是財政穩定的基石，兩者充裕與穩健才得以支應

各項地方建設及政策推展。本縣財政處與地方稅務局於107年 8月 1日整併後

成立「宜蘭縣政府財政稅務局」，在財稅一體組織架構下，作好完善的財政規

劃，增進稅務稽徵效能，提供多元便民服務，努力達成衡平稅負與健全財政的

目標，促進地方繁榮。

    地方財政及稅務工作，因與人民財產、權益息息相關，且法令繁雜，當民

眾對於行政興革的建議、法令的見解、行政違失的舉發或納稅人權益的維護等

與行政機關不具共識時，常藉由「陳情」管道來表達其意見，以期獲得解決。

本報告呈現110年 1-6月受理人民陳情案件之類別及性質、處理結果及後續檢

討改善建議，以作為本局加強宣導及精進業務之參考，持續提升為民服務之效

能及品質。

貳、辦理依據

    為有效處理人民陳情案件，加強為民服務，參考宜蘭縣政府人民陳情案件

管制作業要點(下稱宜蘭縣陳情案管制要點)規定，辦理是類案件分析及檢討。

參、案件分析

    110年 1至 6月受理人民陳情案57件，其中屬本局職掌地方財政稅務類計

34件，國稅(檢舉逃漏營業稅、未辦營業登記)與其他機關業務有關計23件。

依受理方式及案件類別性質分析如下：

一、受理陳情方式分析

110年 1-6月人民陳情方式以透過民意信箱24件(42.11%)最多，其次為電

話專線(縣府1999專線)23件(40.35%)，餘為線上陳情6件(10.53%)，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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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件(5.26%)，其他1件(1.75%)，依上統計逾半案件係透過網路系統(民意

信箱及線上陳情)即時反應民意，顯然現今民眾表達意見與溝通方式以快速

便捷之管道為優先選擇。

表1 110年 1-6月陳情案件按受理方式統計表

單位\受理方式 民意信箱 電話專線 線上陳情 紙本 其他

總局 24 20 4 2 1

羅東分局 0 3 2 1 0

合計 24 23 6 3 1

二、案件類別及性質分析

(一)依類別分析

計57件，分別為地方財政稅務業務、國稅業務及其他機關業務等三大

類(如下表2)，分述如次：

1、地方財政稅務業務

為本局職掌業務，含括財政類，如：本縣財務管理、財務規劃、

庫款支付及出納管理、縣有財產管理、地方金融及菸酒管理等；

稅務類，如：地價稅、土地增值稅、房屋稅、田賦(停徵)、契稅、

使用牌照稅、印花稅、娛樂稅及特別稅等9項地方稅稽徵業務。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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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計34件(59.64%)，分別為地方金融業務計1件(1.75%)，地

方公產業務計2件(3.51%)，庫款支付業務計1件(1.75%)，地方稅

捐稽徵業務計25件(43.86%)，地方稅捐服務業務計5件(8.77%)。

2、國稅業務

國稅含括所得稅、遺產及贈與稅、關稅(關務署徵收)、營業稅、

貨物稅、菸酒稅、證券交易稅、期貨交易稅、特種貨物及勞務稅

等稅目，宜蘭縣內國稅之稽徵機關為財政部北區國稅局宜蘭分局

及羅東稽徵所，計19件(33.34%)，其內容多為轄內商家疑有逃漏

營業稅、未辦營業登記及逃漏申報所得等行為。

3、非本局轄管屬其他機關業務

計4件(7.02%)，陳情內容為疑有占用其他機關權責管理土地等案，

與國有財產署權責有關。

表2 110年 1-6月陳情案件按類別統計表

類別 件數 比率

地方財政稅務(34件)

金融 1 1.75%

公產 2 3.51%

庫款支付 1 1.75%

稅捐稽徵 25 43.86%

稅捐服務 5 8.77%

國稅(19件) 19 33.34%

其他機關(4件) 4 7.02%

合計 57 100%

(二)本局轄管案件依性質分析

經分析屬本局轄管案件計34件，依本局業務性質並參考宜蘭縣陳情案

管制要點規定，分類為興革建議1件、事實舉發18件、權益維護12

件、法規釋疑3件等4類(如下表3)，並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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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興革建議類

計1件(2.94%)，係建請本局於各類申請案附證件可加蓋限辦章，

以作為該業務專用。

2、事實舉發類

計18件(52.94%)，分別為公產管理2件(5.88%)，為縣內公有地疑

被占用情事；地方金融1件(2.94%)，係地方金融機構人員服務態

度不佳；地方稅相關15件(44.12%)，其內容為部分民眾疑似有逃

漏地方稅情事、同仁服務態度不佳、縣政新聞網頁過時未下架等

情事。

3、權益維護類

計12件(35.29%)，其中財政類1件(2.94%)，係更正所得扣繳申報

案件；稅務類11件(32.35%)，係申請人就地價稅、房屋稅等稅目

之稅籍資料、稅額核課等項提出疑義。

4、法規釋疑類

計3件(8.83%)，均為稅務類案件。

表3 110年 1-6月就本局有關業務陳情案件其內容性質分析如下：

類型 項目 件數 比率

興革建議 業務制度 1 2.94%

事實舉發(18件)

公產管理 2 5.88%

地方金融 1 2.94%

地方稅 15 44.12%

權益維護(12件)
財政類 1 2.94%

稅務類 11 32.35%

法規釋疑(3件)
財政類 - -

稅務類 3 8.83%

合計 3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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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陳情案件處理結果及分析

為興革建議(1件)、事實舉發(18件)、權益維護(12件)、法規釋疑(3件)

等 4類計34件，處理結果已採納17件、未採納17件，分述如下(詳表

4)：

表4 本局轄管陳情案件處理結果統計如下：

類型 項目 細項
件

數

處理結果

已採納 未採納

採納

辦理

依實際

情形改

課

依法

准予

所請

依法辦

理(通

知相關

單位)

主張理

由依法

不合未

能照辦

原核定

無誤

其

他

興革建

議(1件)
業務制度 - 1 1

事實舉

發(18

件)

公產管理 - 2 2

地方金融 - 1 1

地方稅稽

徵及服務

(15件)

1.逃漏地方

稅之嫌
12 6 6

2.同仁服務

態度不佳
2 2

3.網頁管理

缺失
1 1

權益維

護(12

件)

財政類 - 1 1

稅務類

(11件)

1.查對更正

案
2 1 1

2.減免退稅

案
1 1

3.稅捐徵收

案
7 7

4.其他 1 1

法規釋

疑(3件)

財政類 - - - -

稅務類 - 3 3

合計 34 6 6 1 4 0 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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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檢討改進事項

本局110年 1-6月份人民陳情案件經統計、檢討分析，相關檢討改進措施如

下：

陳情事項 檢討改進措施

興革建議類

民眾建議事項，業經本局採納施行，另本局已訂定宜蘭縣財政

稅局創新與簡化實施要點，各單位每半年或1年就業務進行檢

討創新及簡化措施，以強化本局服務品質與效能。

事實舉發類 一、有關財政類

(一)有關地方公產管理缺失部分，除已函請土地管理機關

積極處理外，本局已訂有各年度縣(國)有財產檢核計

畫，定期檢覈各機關經管土地情形。

(二)有關地方金融機構缺失部分，該機構復稱將加強人員

教育訓練，列入年度考核參考，本局辦理相關業務聯

繫會議，將持續提醒各機構注意。

二、有關地方稅務類

(一)稅捐稽徵部分，部分係原核課無誤情形，係民眾不諳

法令誤解，是類案情將利用多元管道，配合簡單易懂

之圖像化資訊宣導，深耕民眾正確的租稅觀念；如屬

查明事實經改課稅捐部分，將促請改進執行列管清查

作業，落實租稅公平。

(二)稅捐服務部分：

1、有關同仁態度不佳部分，持續加強內部人員訓練

及辦理溝通協談技巧等課程，有效提升同仁服務

禮貌及應對禮儀之品質，避免徵納衝突，已於110

年 9月 16日安排課程加強人員教育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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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事項 檢討改進措施

2、有關未及時下架過時縣政新聞網頁部分，除已全

面檢視是否有疏漏之處，立即進行改善及調校，

提供優質之網站資訊服務外，另本局已訂定辦理

網際網路業務規範，現行作業規定已責定專人負

責網站內資料更新作業，將持續促請負責同仁確

實辦理。

權益維護類

案係陳情人不清楚法令規定或認知不同提出陳情，將持續就民

眾提出疑義案情，透過多項與民眾聯繫之途徑，推動新修訂法

令或重大政策之宣導，以避免民眾因不清楚法令規定及申辦不

便而向本局陳情。

法規釋疑類

一、針對納稅義務人常見違章事項或新修訂法令研議檢討改善

之方案，以清楚易懂之文字或圖畫或違章案例為教材加以

宣導，建立民眾正確的租稅觀念。

二、部分案件係陳情人無法認同或接受回復內容而再次陳情之

狀況，針對案情內容敘明具體之處理意見，並以簡明肯定

之文字妥善答復陳情人，使其充分瞭解並化解其癥結。

國稅業務

(逃漏營業稅、

未辦設立登記

等)

一、將於辦理各項租稅教育及宣導活動時，持續就國稅、地方

稅稅目之差異進行宣導。

二、本局網站民意信箱業已提示「洽詢國稅業務(例如檢舉漏

開統一發票、商店未辦理營業登記及綜合所得稅等事

宜)」等字樣，並以超連結方式連結至財政部北區國稅局

意見信箱，期能適時提醒民眾國稅之承辦機關。

三、是類檢舉案件，已於函復時告知檢舉人，該案係屬財政部

北區國稅局宜蘭分局或羅東稽徵所職掌，並已函轉所屬機

關辦理逕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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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由於稅務法令繁多，加上民眾稅務知識較為不足，致陳情案件以檢舉逃漏

國地稅業務及不諳法令或認知不同而提出陳情為大宗，顯示民眾對於地方稅及

國稅業務權責仍有不熟悉之處，誤向非權責機關提出陳情，此部分仍有待持續

透過多元管道，配合圖像化資訊宣導，於各項宣導活動、講習會、本局網站及

社群網絡等加強宣導，並因應民眾需求，賡續提供各項創新便民措施，以避免

民眾因不諳法令或認知不同而向本局陳情。以期消弭納稅人心中的不滿與誤

解，讓徵納雙方互動更和諧，稅捐稽徵工作推展更順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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